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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試題評析 

本次考試的申論題難度不高，都是考前大家都可注意到的重點，相信同學均能獲得不錯的分數。 

一、 第一題考年金改革，是平時就應該透過新聞與課程注意的題目。老師在上課與考前重點整理便

標示為最重要的題型，只要掌控時間便能將之完整作答。 

二、 第二題可以應用的答案相當多，建議大家可參考考前重點整理第二題的內容以老人福利服務回

答。除此之外，身心障礙與兒少福利也是相當好運用的題材。此題也是要注意時間的安排，稍

一不留神就會超時。 

考點命中 
1.劉開渠老師，社會政策與立法講義：第一回第 70~77 頁；考前重點整理第一題。 

2.劉開渠老師，社會政策與立法講義：第一回第 101~114 頁；考前重點整理第二題。 

甲：申論題 

一、民國 101 年 10 月媒體報導勞工保險基金財務恐提早破產，衍生出年金制度的改革。請說明現行

勞工及公教人員的老年經濟安全保障方案為何？又目前年金制度呈現出三大主要問題，分別是

「財源不足」、「行業不平」、「世代不均」，此三大問題的內涵為何？此三大問題的內涵為何？另

請針對「財源不足」的問題提出年金制度改革的修法建議。(25 分) 

【擬答】 
現行年金制度中，勞保與公教保為我國重要的社會保險制度。若以世界銀行的「多柱理論」觀之，

可視為含有第一柱與第二柱雙重功能的基礎年金與附加年金設計。以下針對勞保與公教保的老年經濟安

全保障方案、年金制度三大問題、財源不足的改革建議等進行回答。 

(一)勞保與公教保的老年經濟安全保障方案 

1. 經濟安全保障制度設計理念：目前的勞保與公教保為責任分擔的附加年金制度，主要性質為強制性

且完整準備的職業保險。在繳費階段通常是「確定提撥制」，但到領取階段可能會把個人帳戶資產

轉換成終生年金的方式。 

2. 經濟安全保障方案： 

(1) 勞保：主要法規為勞動基準法與勞工保險條例，被保險人為年滿15歲以上，60歲以下之勞工。保

險範圍分成普通事故保險與職業災害保險，老年給付屬於普通事故保險，有舊制與新制，其中新

制按被保險人加保期間最高60個月之月投保薪資予以平均計算給予退休年金。 

(2) 公教保：法規為公教人員保險法，被保險人為公務人員、公立學校與私立學校的教職人員。其中

公務員養老給付規定加保滿25年並年滿60歲，合計滿85者予以養老給付，也就是85制。 

(二)年金制度三大問題 

1. 財源不足： 

1. 保險費率偏低：由於我國各社會保險在訂定時都含有恩給式的福利觀點，加上政治操作，因此保

險費率偏低，保險財源基金不足，使得保險的隱藏性債務嚴重。 

2. 人口結構改變：我國面臨人口少子女化與高齡化雙重將使得社會保險的財務面臨提撥不足，而給

付卻越來越多，將導致財務流量不足以支付老年退休。 

2. 行業不平： 

(1)轉業不易：雖然職業保險以勞保為大宗，但是勞保、軍保、農保、公教保之間無法互相轉換，容

易造成轉業時的斷保現象，對於經濟安全保障不利。 

(2)所得替代率差異：各種職業即使收入相同，但其所得替代率不同，甚至是不夠，因此必須針對合

宜的所得替代率應給予的老年保障採取均等與提高的手段。 

3. 世代不均：我國保險內容複雜，在不同時間修法而產生的各年齡層退休給付差異甚多，如勞保有新

制與舊制，而公教保也有80制、85制與90制，以及18％的問題，造成越年輕者的未來老年給付將越

少。 

(三)財源不足的改革建議 

1. 提高保險費率以因應保費偏低問題：我國勞保與公教保均有費率調漲機制，因此可透過費率經算提

高保險費率至合適範圍，以增加財務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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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減少財務支出以因應人口結構改變：減少未來老年人口的老年給付，以減少財務流量不足而無法支

撐龐大老年人口退休金的問題。另一方面將基礎保障年金與附加年金妥善進行分工，可將全民健保

與國民年金統合，專責基本生活條件的保障。 

3. 增加財源收入以因應財源不足問題： 

(1)整合現有各社會保險基金，加強投資與財務操作，增加財源收入。 

(2)增加稅收或是提升現有稅率，加強財產重分配效果，減少貧富落差以增加財源。 

(3)增加保顯費率區間，強化高所得者的保費責任。 

 

二、社會政策與立法對社會工作實務有重要的影響，社會工作者在服務案主（或案家）時，往往因政

策或法規的限制無法提供最有效的協助。試以任一社福人口群為對象，說明社會工作者在服務過

程中所承受的政策或法規限制，以及倡導改變的建議。（25 分） 

【擬答】 
我國各社福人口群的政策主要為社會福利政策綱領第三項所提之福利服務內容，法規則包含甚廣。以下針對

老人及其相關法規，諸如社會救助法、特殊境遇家庭服務條例、老人福利法、長期照顧十年計畫、社區照顧

關懷據點實施計畫等進行相關討論。 

(一) 社福人口群的服務現況 

1. 老人：依照老人福利法，所謂老人只年齡超過 65 歲以上者。 

2. 服務現況： 

(1) 福利服務：我國老年人口的福利服務依照老人福利法規定分成居家照顧、社區照顧與機構照顧。 
(2) 老人保護：依據老人福利法，必須針對老人的身心狀況加以保護，並有禁止虐待與各種不應有之

行為。若有發現相關情事，專業服務人員與社區里幹事必須加以通報。 

(3) 經濟安全：我國老人經濟安全可分成基層保障與社會保險兩大區塊，前者依據老人福利法、社會

救助法、特殊境遇家庭服務條例，後者則為目前我國各項社會保險之老人年金制度。 

(4) 長期照顧：我國長期照護體系分成初級預防照顧與正式照顧資源兩部分，前者依據內政部函頒「建

立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畫」，目標結合在地人力、物力資源，提供在地服務，發揮社區自助互

助照顧功能，後者依照老人福利法透過長照管理中心轉介包括居家式、社區式及機構式等三種服

務。 

(二) 政策法規限制 

1. 福利服務規定限制： 

(1) 老人福利法中，各項福利服務內容多偏向失能與醫療護理方向，缺乏社會參與及友善環境的建構。 

(2) 除長期照顧十年計畫外，相關服務資源不足，多數資源集中在各項老人機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經費偏少，功能薄弱，社區資源普遍不足。 

(3) 居家、社區與機構各項服務重疊性頗高，無法針對不同需求之老人提供適切服務。 

2. 老人保護相關規定限制： 

(1) 老人福利法中，老人保護條文規定不充分，無通報時間與罰則，形同虛設。 

(2) 老人保護工作無後續資源及介入方案，無法提供延續性服務。 

3. 經濟安全法規限制： 

(1) 社會救助法與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例僅能針對低收與中低收入老人進行經濟協助，對於受到棄

養，或是家庭負擔偏重的老人仍然無法有實際效果。 

(2) 社會保險制度缺乏統一而穩定的基礎保障，對許多如榮民、身障、家庭主婦等老人缺乏有效且足

夠的經濟保障措施。 

4. 長期照顧法規限制： 

(1) 現行長期照顧制度行政體系和法規分歧，有關長照法規散見於社政、衛政及退輔三大行政體系。 

(2) 各縣市照顧管理體系發展不一，服務效率與公平性倍受質疑。 

(3) 人力資源嚴重不足，跨專業間的團隊合作模式有待建立。 

(4) 服務方案類型少，服務品質監督機制不健全。 

(5) 缺乏完善財務制度，長期照顧經費負擔沉重。 

(三) 倡導改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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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福利服務： 

(1) 老人福利法中，應加強健康老人之社會參與，建構整體對老人友善的環境設施，不只重視醫療護

理等服務，也應加強活躍老化的社會功能發展。 

(2) 除老人機構外，應增加經費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之經費補助，鼓勵企業參與福利社區化的經營，提

升社區功能與社區資源。 

(3) 回歸需求觀點，透過修法，改變老人福利法中居家、社區與機構各項服務的重疊問題，應針對不

同需求之老人提供適切服務。 

2. 老人保護： 

(1) 修改老人福利法中有關保護條文之規定，明訂通報時間與罰則。 

(2) 建構並整合兒少婦女家庭及老人之保護工作，設置後續資源及介入方案，以提供延續性服務。 

3. 經濟安全： 

(1) 針對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例與老人福利法進行修正，針對受到棄養，或是家庭負擔偏重的老人給

予實際經濟服務。 

(2) 進行社會保險與年金改革，強化對非典型就業之老人有效且足夠的經濟保障措施。 

4. 長期照顧： 

(1) 儘速制訂長期照顧服務法與長期照顧保險法，改善目前是全與法規分歧，經費不足等問題。 

(2) 修改老人福利法，以與長照雙法相呼應，協調各項福利措施與社區資源以促進人力資源與服務方

案的健全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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